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启东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

[2019]启行复第 49 号

申请人：张××

被申请人：启东市汇龙镇人民政府

申请人张××不服被申请人启东市汇龙镇人民政府对其政

府信息公开申请未予答复，2019 年 7 月 30 日，申请人以邮寄

方式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本机关于次日收到后受理。

2019 年 8 月 6 日，本机关向被申请人发出[2019]启行复第××

号“答复通知书”。被申请人收到后，于同年 8 月 10 日向本

机关提交了答复书及相关材料。本案因情况复杂，经本机关负

责人批准，延长审查期限三十日，并依法告知申请人和被申请

人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称，申请人是种植大棚并自行运送农产品的农民。

2018 年 8 月 14 日，申请人按规定车速驾车经由被申请人养护

管理的××路××公路南××米路段时，冲入突然出现的道路坑槽，

弹跳至前方十米处，造成所驾驶车辆侧翻，申请人身体多处受

伤。2019 年 5 月 17 日，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出政府信息公开

申请，申请公开内容为“对造成申请人人身损害交通事故的启

东市汇龙镇××路××公路南××米存在路面不平衡，坑洼路段是

否已依法履行了法定安全防护设置警示标示法定职责义务行

政行为的相关政府信息”，但申请人至今未收到被申请人的答

复。申请人不服，故提出行政复议。申请人的复议请求为“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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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法确认被申请人相关行政不作为涉嫌违法，从而保障公民相

关财产权利和生命健康权利”。

申请人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时一并向本机关提交了以下材

料复印件：1.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；2.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》；

3.（2018）苏××民初××民事判决书；4.《南通大学附属医院

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》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，一、被申请人从未收到过申请人张××

要求进行政府信息公开的书面申请；二、位于启东市汇龙镇

××路××公路南××米路段确系该镇负责管理养护。申请人张××

因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，已经启东市人民法院作出

（2018）苏××民初××号一审民事判决书，且申请人不服该判

决，已向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；三、申请人张××申

请的信息不属于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所规定的的政府信息，

且被申请人也不存在该信息。综上，被申请人请求驳回申请人

的复议请求。

被申请人提供的法律依据为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

公开条例》。

本机关经审理查明：申请人张××于××年 3 月 14 日 17 时

30 分左右，驾驶电动三轮车由北向南行驶至由被申请人负责

管理养护的汇龙镇××路××公路南××米路段时，不慎翻车，致

使申请人摔倒受伤，后被送至启东市人民医院救治。此后，申

请人张××因本起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以汇龙镇人民政

府为被告先后向启东市人民法院和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

民事诉讼。两级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认定相关事实如下：××

年 3 月 14 日 17 时 30 分左右，雨天，张××驾驶电动三轮车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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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中出发，由北向南行驶至汇龙镇××路××公路南××路段时，

不慎摔倒翻车受伤。后路过群众报警，民警到达现场出警，张

××被送至医院救治，民警拍摄了现场照片。次日，民警就事

故情况向张××制作了询问笔录。笔录中张××陈述如下：当时

张××驾驶电动三轮车以时速××KM/小时的速度行驶至案涉路

段时，因下雨，自己没看清楚，在看到路面坑洼的时候，刹车

已经来不及了，开过去时三轮车颠簸了一下，然后往前开了一

小段路，方向控制不住，就翻车了。当天交警部门出具道路交

通事故认定书，认定书上载明当时天气为雨天，事故地点位于

汇龙镇××路××公路南××米路段，交警部门根据当事人张××陈

述，认定本起事故属于交通意外。事故发生后，张××于当日

17:50 分许被送至启东市××医院救治。入院诊断为左髋臼骨

折、左髋关节脱位、坐骨神经损伤，左额面部皮下血肿，胸腰

部外伤，左下肢及颌面部多发软组织挫擦伤，并于 2018 年 3

月23日行骨折切开复位内固手术。后于2018年 4月7日出院。

张××在启东市××医院的医疗费共计××元，后期复查费用××

元。2018 年 9 月 27 日，张××委托南通××院司法鉴定所对其

受伤的伤残等级等事项进行鉴定，结论为：张××因交通事故

致双侧肋骨骨折、骨盆多发伤、多处软组织伤，肋骨骨折评定

为十级伤残，骨盆畸形愈合评定为××级伤残。另根据法院调

取的交警拍摄的案涉路段现场照片及制作的现场图显示：案涉

路段为水泥路面，南北走向，路宽××米，案发路段有一段坑

洼路面，该坑洼路面呈不规则形状（西边长××米，东边长××

米），张××的三轮车倒地停留点距离坑洼路面南侧约××米，

路面摩擦痕迹××米左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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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查明，一、二审民事判决均认为本案被申请人汇龙镇人

民政府未尽到对案涉路段的安全防护、警示义务，认定汇龙镇

人民政府对案涉路段存在道路管理养护缺陷，判决汇龙镇人民

政府赔偿原告××元。

本机关认为：首先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
第五十一条规定，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在政

府信息公开工作中侵犯其合法权益的，可以向上一级行政机关

或者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投诉、举报，也可以依法申请

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。因此，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

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侵犯其合法权益的，可以

提起行政复议，但行政复议申请应当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受理

条件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一条第

一款第（一）项规定：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申请人应当提供

证明材料：（一）认为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，提供曾经

要求被申请人履行法定职责而被申请人未履行的证明材料”；

在信息公开领域，《江苏省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办法（试行）》

第九条规定：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不履行政府信息公开法定职

责的，应当提供曾经要求被申请人公开政府信息而被申请人未

履行的证明材料。本案中，申请人主张其于 2019 年 5 月 17

日向被申请人提交了信息公开申请，但被申请人汇龙镇人民政

府在复议答复中明确否认未曾收到过申请人提交的政府信息

公开申请，且根据申请人提交的证据亦不能证明其确实已向被

申请人提交过其主张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。因此，申请人要求

https://law.wkinfo.com.cn/document/show?collection=legislation&aid=MTAwMDAwNzI4OTI=&language=%E4%B8%AD%E6%96%87
https://law.wkinfo.com.cn/document/show?collection=legislation&aid=MTAwMDAwNzI4ODY=&language=%E4%B8%AD%E6%96%87
https://law.wkinfo.com.cn/document/show?collection=legislation&aid=MTAwMDAwNzI4ODY=&language=%E4%B8%AD%E6%96%87
https://law.wkinfo.com.cn/document/show?collection=legislation&aid=MTAwMDAwNzI4ODY=&language=%E4%B8%AD%E6%96%8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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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认被申请人未履行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法定职责违法的

请求无事实依据，不符合行政复议受理条件，本机关碍难支持。

其次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宗旨是保障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

织获取政府信息的知情权。但是，任何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

织在享有法律赋予权利的同时，亦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，对行

政资源和司法资源的利用，不得损害国家利益、社会公共利益

和他人的合法权利，更不得滥用权利，背离权利正当行使的宗

旨。本案中，启东市人民法院作出的（2018）苏××民初××号

一审民事判决书已经认定本案被申请人汇龙镇人民政府对案

涉路段负有养护管理责任，且对案涉路段不平整的情况未尽到

安全防护、警示义务，并由此判决汇龙镇人民政府对张××进

行了相关损害赔偿。申请人张××对判决书中该事实认定也没

有异议。因此，本案申请人在明知被申请人在案发时对案涉路

段确实未尽到安全警示义务、不存在相关政府信息的情况下仍

然向被申请人申请公开“启东市汇龙镇××路××公路南××米存

在路面不平衡，坑洼路段有否已依法履行了法定安全防护设置

警示标示法定职责法定义务行政行为的相关政府信息”，也不

符合信息公开条例的立法原意。

综上，申请人的复议申请不具备行政复议受理条件，已经

受理的，应当驳回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

例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、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（二）

项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如下：

驳回申请人张××向本机关提起的行政复议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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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如不服本行政复议决定,可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

十五日内向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启东市人民政府

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

附相关法律条文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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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条 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

其合法权益，向行政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行政机关受理行

政复议申请、作出行政复议决定，适用本法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

第二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申请人应当提供证明材

料：

（一）认为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，提供曾经要求被

申请人履行法定职责而被申请人未履行的证明材料；

第四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决定

驳回行政复议申请：

（二）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后，发现该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

行政复议法和本条例规定的受理条件的。

《江苏省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办法（试行）》

第九条 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不履行政府信息公开法定

职责的，应当提供曾经要求被申请人公开政府信息而被申请人

未履行的证明材料。

https://law.wkinfo.com.cn/document/show?collection=legislation&aid=MTAwMDAwNzI4ODY%3D&showType=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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